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2024-08-2-137-006

东莞市某新能源有限公司诉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
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电子商务平台争议在线解决机制的法律属性及司法审查标准

关键词：民事 网络服务合同 电子商务平台 争议在线解决机制 法律属性 

司法审查

基本案情

原告东莞市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新能源公司）诉称：消费者在

网上店铺购买电瓶车锂电池，申请退货后选择不具备运送锂电池资质的物流公

司运输，且退货产生的运费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存在恶意欺诈商家运费之嫌。

但被告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技术公司）无视上述事实，未经

某新能源公司同意，直接划扣商家货款返还消费者，该处理方式缺乏依据。遂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技术公司返还已扣划的货款及运费。

被告某技术公司辩称：不同意某新能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某技术公司

系根据平台规则处理某新能源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争议，且处理程序及结果符

合各方约定，公平合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技术公司系某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某平台

），为第三方入驻商家与消费者达成交易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

规则等平台服务。某新能源公司系某平台内经营者，在某平台开设网店。

2020年4月6日，案外人消费者朱某在某新能源公司开设在某平台的店铺购

买电瓶车锂电池，支付货款1898元（免运费），收货地为北京。该商品详情页

面描述有“品质保证售后无忧”“退货包运费”“15天免费试用”“30天免费

换新”“3年免费质保”等内容。

消费者收货后，向某新能源公司反馈电池质量存在问题，某新能源公司未

持异议，向消费者表示可选择补贴消费者200元或退货。消费者选择退货，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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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某平台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提交退货申请，但同日某新能源公司以“商

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为由驳回消费者的退货申请。后某技术公司介入双方退货

纠纷，通过某平台操作批准消费者退货申请，并通知消费者先行垫付退货运费

，如届时某新能源公司未能处理该笔运费，可联系某技术公司客服处理。

因锂电池属特殊物品，消费者就退货事宜先后联系当地多家快递公司及物

流公司咨询，得到的答复为快递公司拒绝收寄，物流公司同意承运但运费高昂

。2020年4月16日至20日期间，消费者将此情况向某新能源公司反馈，某新能源

公司要求消费者联系某技术公司客服协助处理。后在消费者再次就物流运费

350元征求其意见时，某新能源公司要求消费者隐瞒交寄商品为电池并设法逃避

拆箱检查，在消费者解释客观上无法照此操作后，某新能源公司表示“如果不

听我的，你就自己处理吧！……提前给你讲清楚，寄回来运费自己承担。”后

消费者委托该物流企业承运退回商品，实际支付运费300元，并将运费凭证上传

某平台，备注说明运费情况。某新能源公司则通过某平台留言“严重超过正常

物流费用” “消费者通过某某退货诈骗快递费”，并表示“我公司会直接拒收

商品，不会签收此商品”。

同年4月27日，消费者退回商品运达某新能源公司所在地，但某新能源公司

拒绝提货，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300元运费并安排车辆将货物送至其公司地址。

后因某新能源公司向物流公司表示拒收，消费者只得联系车辆将商品运送至某

新能源公司指定的退货地址，为此支付运费357元。但商品送至该地址后，某新

能源公司仍然拒收，后商品被退回物流公司北京仓库。

同年5月至6月期间，某技术公司经消费者申请，从某新能源公司货款账户

划扣357元和300元，划扣理由为退运费，同时将货款1898元操作返还至消费者

账户。

某新能源公司因不满某技术公司对本次纠纷的处理，遂提起本案诉讼。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5日作出（2020）沪0105民初15710号民

事判决：驳回某新能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新能源公司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沪01民终4422号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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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某新能源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发生交易纠纷后，某技

术公司介入处理并从某新能源公司店铺待结算资金中直接划扣款项赔付消费者

是否合法有据。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在电子商

务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议时，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建立争议在

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争议解决规则，根据自愿原则，公平、公正地解决当

事人的争议。据此，某技术公司作为电商平台，有义务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权

，同时有权在法律规定框架内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

第二，电子商务平台争议在线解决程序本质上是某技术公司基于其作为电

商平台的法定义务以及具体纠纷中双方的预先授权，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对平

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进行居中处理，并根据其自身的处理意见在纠纷

双方授权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

具体而言，某新能源公司、某技术公司签署的《争议处理规则》以及某技

术公司对消费者与入驻商家之间纠纷的处理程序，性质上属于争议在线解决机

制。其中，《争议处理规则》作为某新能源公司、某技术公司之间协议的组成

部分，且经某技术公司平台公示，属于双方之间真实的一致意思表示，可以作

为确定某新能源公司与某技术公司平台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根据该规则内容

，买家发起维权或任一方向某某投诉处理的，适用该规则。消费者依据该规则

发起维权，根据现有证据其未对该规则内容提出异议，由此该规则的适用亦未

超出消费者意思表示的范围。

在此前提下，本案消费者在线发起维权申请后，由某技术公司平台官方客

服介入并居中调处消费者及某新能源公司之间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根据

消费者及商家在线向平台官方客服进行的陈述、举证、申诉以及与之相关的信

息及证明材料，作出相应处理意见或判定争议结果，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及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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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约定，即某技术公司平台有权介入本案某新能源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

，且在介入后有权适用各方一致接受的规则。

第三，一方面，某技术公司平台对相应纠纷的介入及判定权限受限于特定

的场景及权利边界，而非对平台内争议的终局解决方案，故不得影响当事方依

法寻求其他救济途径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使某技术公司的争议在线解决机制

符合自愿原则，仍需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之要

求。在双方因此涉诉后，应依据该标准并结合相应事实进行审查及判断。

首先，某新能源公司在涉案商品详情页面承诺“退货包运费、15天内免费

试用”等，该承诺属于消费者与某新能源公司之间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内容。

抛开涉案商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在消费者收货后及时向某新能源公司提出退

货要求时，某新能源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因此，无论是依据某新能源公司的事

先承诺，还是事后与消费者达成的协议，均应履行接受消费者退货、退还货款

并承担运费的义务。但某新能源公司在消费者据此提出退货退款申请时，又借

故拒绝消费者的该项申请，明显违反了自身义务，并构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

其次，某技术公司在消费者与商家就退货及运费问题发生争议时，根据消

费者申请，有权介入纠纷处理并适用平台规则做出处理。根据查明事实，某新

能源公司显然应当承担消费者的退货运费。某技术公司在充分听取消费者与某

新能源公司双方的意见后，依据平台规则、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具体履行情况及

争议内容，以某新能源公司未主动服务为由判定由其承担退货运费并返还货款

，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平、公正要求。同时，某技术公司根据其与某新能源公司

之间《平台合作协议》中的相应约定，划扣某新能源公司店铺资金用于赔付消

费者，亦无不当。

再次，某新能源公司主张退货运费金额过高，超过合理费用范围。但根据

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锂电池系特殊物品，而消费者相较于作为专业卖家的某新

能源公司对于如何邮寄及选择何种快递公司显然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为妥善

退回涉案商品，已多次联系不同运输企业并多次向某新能源公司反馈情况。某

新能源公司要求消费者设法隐瞒交寄物品的真实情况，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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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亦无义务遵循。某新能源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其公司合作的某快递具备运送

锂电池的资质，其完全可以协助或提醒消费者选择该物流公司进行退货，以保

证退货质量及降低退货成本，但却在消费者的多次主动反馈中均消极应对，从

未提及。此种情况下，消费者在多次询问并向某技术公司平台求助无果的情况

下，依据所掌握信息选择愿意承运的物流公司发货，同时为促成某技术公司提

货另行垫资将涉案商品运送至某新能源公司指定地点，在此过程中消费者花费

大量时间及精力，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无不妥。某新能源公司也未提供任

何有效证据证明消费者与物流企业串通欺诈运费。至于某新能源公司主张的商

品至今未收到，系因某新能源公司自身拒收所致，且某新能源公司陈述的拒收

原因前后不一，均无法成立，某新能源公司亦应预见到拒收可能产生的更高成

本及后果。此外，某新能源公司主张消费者选择的承运人不具备运送锂电池资

质，该节事实即便属实，但在退货已实际发生情况下，不应成为某新能源公司

拒收货物的正当理由。

综上，对某新能源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争议，某技术公司有权介入处

理，且处理的程序符合各方约定规则，处理结果无悖于法律规定，某新能源公

司要求某技术公司赔偿的请求无法成立。

裁判要旨

1.电子商务平台争议在线争议解决机制是平台基于其法定义务、立法授权

以及平台交易参与方的事先约定，按照预先制定并公示的争议解决规则。电子

商务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进行居中处理，并根据其自身的处

理意见在纠纷双方授权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具有合法性依据。

2.电子商务平台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在程序上应当符合自愿、公开原则，在

实体上对纠纷的判定需符合“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的法定要求

，在效力上处理结果应当限定在特定场景之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不得影响当

事方依法寻求其他救济途径的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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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61条、第63条

一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15710号民事判决

（2021年2月5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4422号民事判决

（2021年6月28日）


